
鄂尔多斯：楼市“空气”弥漫 民间借贷步步惊心

证券时报记者 周荣祥

在温州危机之后， 鄂尔多斯这座

“放贷之城” 正引起前所未有的关注，

人们担心它会成为温州第二， 而目前

爆发出的一些问题似乎也印证了这种

担心。 事实果真如此么？

从证券时报记者在鄂尔多斯采访

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来看， 悲观、 乐观

者兼而有之。 但有一点则是共识， 那

就是， 无论是官员、 学者还是民间参

与者， 他们都认为： 这座城市的房地

产正面临一个顶部， 而房地产正是这

座城市的另一条腿———还有一条腿是

矿产资源。

对于鄂尔多斯来说， 这的确是一

场危机。 不过， 这场危机， 未必会让

这座城市从此跛足。

全民皆贷的风险

鄂尔多斯民间借贷规模到底有多

少？ 无论是官方还是研究机构， 没人

能够说得清、 道得明。 但大家都知

道， 这里的民间借贷市场异常活跃，

可谓 “十人九贷”。

鄂尔多斯金融办副主任赵光荣

说， 如果按照地区融资总量的

20%

计算， 这一数字约是

300

多亿元。 内

蒙古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余光军给

出的数据更多， 为

700

亿元左右。 但

顾展 （化名） 则认为， 上述数据显然

是保守了。 据其观察， 在鄂尔多斯，

90%

以上的当地人都参与了民间放贷

活动。 顾展拥有一家公司， 从事房地

产配套行业， 自己也从事放贷活动。

这里民间借贷市场的活跃与当地

丰富的煤炭资源密切相关。 赵光荣

说， 民间借贷的繁荣根本原因在于资

金供求矛盾突出， 当地持续多年的经

济快速发展， 带来了大量的资金需

求， 但正常渠道的资金供给却相对有

限， 从而形成了巨大的资金缺口。 而

煤炭价格上涨以及拆迁补偿给当地人

带来的资本积累则在两者之间提供了

一道弥合的桥梁。

顾展表示， 当地民间借贷并不是

自兴起之初就是人人敢贷， 而是随着

信誉体系的成熟， 以及一笔笔说到做

到的诚信资金本利回笼产生的巨大财

富效应， 令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

余光军说， 这里的门槛很低， 一般只

要

3

万元就可以参与放贷。 正是在这

样的低门槛推动下， 鄂尔多斯形成了

目前几乎全民皆贷的现状。

这里的民间借贷市场自有规则和

判断。 规则就是： 高信誉、 高利率、

短平快。 而放贷的一个普遍标准就是

对方要拥有实业。 按照这个路径， 鄂

市民间借贷的最终流向多为煤炭和房

地产。

在此基础上， 对鄂市民间借贷潜

在的风险进行分析， 坊间产生了不同

的判断。 余光军认为， 与温州相比，

鄂市产业更为单一， 完全依赖于资源

和房地产， 几乎没有什么中小企业，

一旦发生风险就比较危险， 因此， 鄂

尔多斯很有可能会成为第二个温州。

但赵光荣和顾展则表示， 完全没必要

悲观。 他们认为， 鄂市经济结构以煤

炭为主， 在整个经济结构中， 煤炭行

业占比达到

60%

， 在煤炭行业仍景

气向上的情况下， 鄂市不会出现诸如

温州那样的问题。 “煤炭和国家经济密

切相关， 如果鄂尔多斯出现了问题， 那

么全国经济也一定出现了大问题。” 赵

光荣说。

不过， 即使是这些乐观者， 他们

也认为， 目前鄂市的房地产市场已经

暴露出了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 这些

问题包括： 房地产市场已经饱和、 价

格已经出现泡沫等等。 谁都不怀疑，

一些中小房地产企业很有可能在此次

危机中倒下。

而诸如王福金自杀、 苏叶女案等陆

续曝光的一些恶性事件无疑也一天天刺

痛着鄂尔多斯敏感的信贷神经。 对于鄂

市而言， 即使尚无远虑， 也已有近忧。

余光军说， 民间借贷的一个重要风险就

是可能会导致中低收入人群血本无归，

进而造成社会问题。

房地产“裸奔者”恐将倒下

鄂尔多斯新区康巴什因 《纽约时

报》 一篇 “鬼城” 的报道而闻名全国乃

至全世界。 当地官员并不太认可这种说

法。 在市政府入驻之后， 这里已不再是

人迹罕至。 不过， 仍显寂寥。 华灯初上

时， 璀璨的路灯仿佛诉说着这座城市的

经济成就， 但漆黑的楼宇却表明， 这里

缺少一些人烟。

与上述现象相印证的是有关房价的

疯狂数据。

2005

年， 鄂尔多斯的居民

住宅均价仅为每平方米

1000

元左右；

2006

年涨到

1800

元 ；

2007

年升至

3000

元。

2008

年， 楼市因全球金融危

机略有下行， 但步入

2009

年后则再度

复兴。 时至今日， 当地均价已达每平方

米

7000

元以上， 个别高档楼盘甚至达

到

2

万元以上。

蓬勃发展的房地产业无疑成了那些

冒险家的乐园。 顾展说， 这些年来， 富

起来的人都是那些胆大者， 融资进入煤

矿或者房地产市场， 在经济发展突飞猛

进的这些年间， 这些人往往一夜暴富，

这也导致他们往往缺乏对融资风险的考

量———这正是目前人们所担心的。

事实上， 随着鄂尔多斯对煤炭产

业的深度整合， 这种担心正越来越贴

近现实。 当煤炭小企业在重组壮大后，

客观上就不再需要从民间进行融资，

民间借贷市场的压力将主要集中于房

地产业。 也正因此， 在鄂尔多斯， 有

一种说法是 “鄂市房地产开发资金

80%

来自于民间借贷市场”。 不过， 余

光军认为， 这一说法并不科学， 由于

外来开发商的进入， 很难具体统计出

这一比例。

但即使没有那么高的比例， 一旦鄂

市房地产长期陷入低迷， 风险仍然不可

忽视。 顾展说， 三四年前， 大家就在喊

狼来了、 狼来了， 但房价太疯狂了， 没

有任何人相信。 这次如果没有资源相关

产业的依托， 那么那些 “裸奔者” 很可

能会冻死在寒风中。

鄂尔多斯房管局的调研显示， 虽然

目前多数企业经营状况仍然良好， 但今

年以来已经出现滞销。 而根据鄂尔多斯

地税局的数据， 今年以来， 房地产税收

收入增幅也出现大幅下降。 事实上， 当

地房价目前也开始下滑。

赵光荣说， 鄂市的房价确实太高

了， 目前应该就是一个顶部， 短期内无

望恢复上涨通道。 余光军也认为， 房价

已触顶， 但根据当地规划， 到

2013

年

之前， 鄂市的房地产市场可能还会有一

定的空间。 “今年鄂市房地产施工总量

达到

2300

万平方米， 相当于包头和呼

和浩特两市之和， 这是完全不正常的。”

余光军说。

有迹象显示， 目前鄂市房地产企业

资金链已开始出现问题。 当地许多房企

既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 也无法从民间

借贷市场进行融资， 因为目前都在往回

收钱。 在这一背景下， 中福地产王福金

的悲剧可能不会是孤例。

风险化解之策

所幸， 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市场暴露

出来的问题已经引起该市市政府的高

度重视。 据记者了解， 近日来， 鄂尔

多斯市政府已接连召集银行机构、 担

保公司、 小额贷款公司等进行座谈研

究对策。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未来几日， 鄂

市将正式出台一份主题为 “维护金融稳

定， 促进房地产稳定健康发展” 的文

件。 该文件的主要内容包括： 要求在四

季度银行提供

100

亿元的新增贷款； 争

取银行利率上浮水平低一些； 不再新建

保障性住房， 对目前市场上的商品房进

行回收从而作为保障房进行供应； 压缩

房地产土地供应， 减少开发量。 此外，

鄂市还将对非法集资活动进行从严监控

并予以严厉打击。

值得注意的是，

10

月

14

日， 公安

部经侦局某高官也飞赴鄂尔多斯对当地

民间借贷市场状况进行了调研。 当地公

安部门的官员在会上汇报了最近以来发

生的几起非法集资案件。

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官员

说， 事实上， 鄂尔多斯市一直高度重视

民间借贷的安全运行问题， 譬如， 制定

了民间借贷风险防范和处置预案， 加强

风险监测、 预警、 处置， 对可能出现的

民间借贷纠纷进行全面摸排， 提前制定

处置预案， 明确责任部门和工作人员

等。 不过， 他认为， 大力发展金融产

业， 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并

加快金融制度创新， 才是推进民间借贷

阳光化的治本之策。

值得注意的是， 在评估民间借贷风

险和如何化解风险这个问题上， 余光军

提出了有别于目前市场人士的观点。 他

认为， 风险的暴露从长远而言， 对鄂尔

多斯有益， 目前鄂市出现的问题只是经

济运行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一个正常现

象， 对此反思并进行治理最终有助于经

济发展回归理性。

至于所谓的民间借贷阳光化问题，

余光军认为， 这样的理论完全行不通。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民间借贷都是生产性

借贷， 民间经济活动不具备运行的正规

性， 譬如看病借钱， 打一个欠条就可以

借到钱， 这在正规的金融机构是完全办

不到的。

他强调， 如果对民间借贷市场进行

规范， 使之阳光化， 那就变成了村镇银

行， 势必又会纳入到现有的金融体系

中。 因此， 正确的路径应该是对现有

的金融体制进行改革， 使之更好地服

务于社会， 从而压缩民间借贷市场的

空间。 同时， 应该加大法律法规和金

融风险防范知识的宣传力度， 提高社会

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识别能力， 引导公众

理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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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尔多斯这座凭借丰富的资源崛起于草原上的城市看起来宁静

、

祥和

。

但

即使是路边小饭馆的服务人员都知道

，

这座富饶的城市正到处涌动着一种不安的情绪

。

只要有人打听

，

这里的人们都会这样告诉你

：

这座城市的民间借贷市场已陷入一种恐

慌

，

钱似乎很难再要回来

，

而这一切都源于房市的低迷

。

中福地产王福金自杀案

、

苏叶女案

、

祁有庆案等等

，

伴随着温州高利贷危机的升温

，

弥漫在鄂尔多斯城上空的恐慌也在升温

。

为此

，

这座城市的管理者连日来密集召开会议

，

研究应对措施

，

并要求有关部门谨慎发布相关信息

，

以防信息被公诸媒体后引起误读

，

反

而进一步放大这种恐慌

。

这种不安的情绪

，

甚至已引起更高层的注意

。

10

月

14

日

，

公安部经侦局某高官飞赴鄂尔多

斯

，

就当地的民间借贷市场情况与鄂尔多斯公安局以及相关部门进行座谈

。

该会议进行良久

，

一位

参会人士说

，

原定于下午

4

点结束的会议

，

一直拖到了

6

点

。

内蒙古重拳整治担保机构参与非法集资

担保机构对单个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

10%

证券时报记者 周宇

证券时报记者昨日获悉， 内蒙古

自治区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日前

下发 《严防融资性担保机构参与非法

集资的若干规定 （试行）》 的通知。 通

知称， 将严防融资性担保机构参与非

法集资， 绝不允许融资性担保机构出

现参与非法集资、 发放贷款等违法违

规行为。

根据规定， 融资性担保机构是指

经自治区金融办颁发融资性担保机构

经营许可证、 核准经营融资性担保业

务的机构。

通知明确， 融资性担保机构根据相

关规定可以从事融资性担保业务和非融

资性担保业务以及在规定比例内的自有

资金投资业务。 但不得以任何名义非法

集资、 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不得

接受经营业务以外的其他货币资金； 不

得发放或受托发放贷款； 不得受托投

资。

通知要求， 各融资性担保机构要

在营业场所醒目位置悬挂 “严禁非法

集资、 严禁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警示牌， 并公布处置非法集资监管部

门举报电话。

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当按照规定按

时向监管部门提供财务报表， 按季度

提供银行对账单， 报告资本金的运用

情况。

通知强调， 要按季对融资性担保机

构各类报表进行分析， 并将业务报表、

财务报表与银行对账单进行核查。

通知还强调， 要重点分析核查有无

非法集资或吸收公众存款、 超比例担

保、 超范围经营、 现金收取保费、 有无

账外经营等行为。

监测指标主要有： 资金来源方面，

有无除自有资金以外的其他资金来源；

担保责任余额方面， 对单个被担保人

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

净资产的

10%

， 对单个被担保人及其关

联方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

过净资产的

15%

， 对单个被担保人债券

发行提供的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

产的

30%

； 总的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

净资产的

10

倍。

此外， 通知还要求， 除固定收益类

金融产品以外的投资不得高于净资产的

20%

。

监管部门将重点监测现金及银行存

款、 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付款、 应收担

保费和对外投资、 存入保证金等科目。

各地相关部门每年要对当地融资性担保

机构定期进行现场合规性检查。

� � � �

GDP

连年攀升、 增长竞争力位列全国第一的鄂尔多斯， 在一片荒漠中斥资

50

亿元建起一座新城———康巴什。 这座方圆

32

平方公里的城市， 只有不到

3

万人居住， 空旷的街道， 漫天飞舞的黄沙与鳞次栉比的楼群相比显得十分怪异， 有人将这里

比做 “鬼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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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06

年记账式 （十八期） 国债终止上市及兑付事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根据 《财政部关于

2006

年

记账式

(

十八期

)

国债发行工作

有关事宜的通知》 （财库

[2006]

89

号） 和本所有关规定，

2006

年记账式

(

十八期

)

国债 （以下

简称 “本期国债”） 将于

2011

年

10

月

25

日到期， 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 本期国债挂牌名称 “

06

国债

(18)

”， 交易代码 “

010618

”，

为

5

年期国债 ， 票面年利率为

2.48%

，

2011

年

10

月

25

日偿还

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次利息。

二、 本期国债最后交易日为

2011

年

10

月

20

日， 于

2011

年

10

月

21

日

起终止上市， 同时停止质押式回购对

应的质押券的申报， 质押券申报和转

回代码为 “

090618

” ， 简称为 “

0618

质押”。

三、 本期国债到期兑付由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代理并

公告。

四、 为保证本期国债兑付工作顺利进

行， 提高国债兑付效率， 各会员单位务必

做好本期国债兑付的各项准备工作。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

○

一一年十月十八日

关于

2011

年记账式附息 （二十一期）

国债上市交易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2011

年记账式附息 （二十一期）

国债 （以下简称 “本期国债”） 已发

行结束， 根据财政部通知， 本期国债

于

2011

年

10

月

19

日起在本所上市

交易。

本期国债为

7

年期固定利率附息

式国债， 证券编码 “

101121

”， 证券简

称 “国债

1121

”， 票面利率

3.65%

， 标

准交易单位 “

10

张”，

2018

年

10

月

13

日到期还本并支付最后一期利息。

特此通知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1

年

10

月

17

日

Highlight

A5

焦点


